
“

帝国基本法
”

与统治的契约化
——

契约观念下神圣罗 马 帝 国 的
“

帝 国 改革
’ ’

 （ １ ５００
—

１ ５２ １）

王银宏
＊

［ 摘 要 ］ １ ５００
－

１ ５ ２ １年 神圣 罗 马 帝 国 的 帝 国 改 革是 １ ４ ９ ５年 沃 尔姆斯

帝 国 议会所 确 立 的
“

帝 国 改革
”

的 继 续和 发 展 。

“

帝 国 改 革
”

实 质 上是

权 力 妥 协 的 结果 ， 特 别 是 作 为
“

帝 国 基本 法
”

的 １ ５ １ ９年 《 选举让 步 协

议 》 ， 使 得帝 国 皇 帝 的 统 治 契 约 化和 帝 国 阶 层 的 政 治参 与 扩 大 化 ， 奠定

了 此 后 神圣 罗 马 帝 国 宪 法 政 治 发展 的 重 要基础 ＾１ ５２ １年发布 的
“

沃 尔

姆斯敕令
”

使 更 多 的 宗 教 因 ｔ 港入
“

帝 国 改 革
”

和 帝 国 宪 法 的 发展 。 从

契 约 观念 的 角 度 ， 我们 可 以更 好地理 解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的 制 度 状况 以 及

其
“

帝 国 改 革
”

。 由 于 帝 国 阶 层 和 皇 帝 都 低估 了 对 方 的 实 力 ，
这 一 时 期

的
“

帝 国 改 革
”

并 未取得较 多 的 成果 ， 但是通过
“

帝 国 改 革
”

， 神圣 罗 马

帝 国 在 制度形 式上具有 了 更 多 的
“

近代性
”

。

［ 关键词 ］ 帝 国 改革 统 治 契 约 杈力 妥协 帝 国基本法

马克思 曾言 ：

“

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 ， 起源于 ｃｅｎ ｔ ｒａｌｓｏｃ ｉ ａ ｌ

（社会契约 ） ， 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 。

”
？
在近代早期 ， 霍

布斯 、 洛克 、 卢梭等西方理论家都曾 以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产生和 国家

权力行使的正 当性和合理性 。 神圣罗马帝国
“

帝国改革
”

时期作为
“

统

治契约
”

的
“

帝国基本法
”

可谓是这种社会契约理论之前的
“

契约
”

实

践 。 １ ３ ５６年的 《金玺诏书 》被一些学者视为神圣罗马帝国
——

相对于教

会
——

的
“

主权宣言
”

， 虽然此后 ， 神圣罗 马帝 国的世俗权力 与教会权

＊ 王银宏 ，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 ， 法学博士 。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３卷 ） ， 人民出版社 ］ ９６０年版 ， 第 丨 ４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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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但是世俗权力 的制度运转在一定程度上是

独立于教会的 。 本文所述的
“

统治契约
”

主要聚焦于神圣罗马帝国 的世

俗权力 的两个主要方面——作为神圣罗 马帝国统治者的皇帝与作为地

方领地统
＇

冶者的选侯和诸侯之间的
“

权力契约化
”

。

？
因而 ， 本文所谓的

“

统治契约
”

主要是指
“

国家权力
”

意义上的
“

契约
”

， 亦即帝国世俗权

力之间的契约化 。 这里的
“

契约
”

实际上既具有私法上契约的性质——

作为个人的皇帝与选侯之间 的契约 ， 也具有
“

公法
”

上契约 的性质——

作为帝国的制度性存在的皇帝与选侯之间契约 。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在 １ ５ 世纪 和 １ ６世 纪 所 进 行 的
“

帝 国 改 革
”

（ Ｒｅ ｉ ｃｈｓ ｒｅｆｏｒｍ ） 在德意志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
而 １ ５ ００

－

１ ５２ １

年所进行的帝国改革集 中反映了帝国皇帝与各阶层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

奠定 了神圣罗马帝 国此后宪法政治制度化发展的基础 。 本文试在前人

的研究基础上 ， 依据相关原始文献 ， 将 １ ５ ００－ １ ５２ １年的
“

帝国改革
”

作为

神圣罗 马帝 国
“

宪法
”

发展和
“

契约化统治
”

的一个阶段来进行论述 ，

以明晰这一历史时期的
“

帝国改革
”

及其法律和政治意义 ， 进而明确神

圣罗马帝国 的宪法发展及其宪法政治之基础 。

一

、 契约观念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其
“

宪法
”

现代欧洲文明 中的许多核心观念和原则都可以追溯至古代的希腊

和罗 马时期 ， 但是其诸多核心观念和原则之具有
“

近代性
”

（或 曰
“

现

代性
”

） 却是蕴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 。 西方学术界一般将公元 １ ５００年左

右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称为
“

近代
”

， 但是 自 公元 １ ５００年左右至公

① 关于
“

神圣罗 马帝国
”

的称谓 ，

一般认为 ， 公元 ９６２年开始称
“

罗马帝 国
”

，
１ １世

纪开始称
“

神圣 罗 马帝 国
”

，
１ ５世纪末开始称为

“

德意志 民族的神圣罗 马帝 国
”

。 据此 ，

本文所述的时期属于
“

德意志 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

时期 ［ 赫尔穆特 ？ 纽豪斯 （ Ｈ ｅ ｌ ｎｍ ｔ

Ｎ ｅｕ ｈａｕ ｓ ） 认为 ，

“

德意志 民族的神圣罗 马帝国
”

的称号是在 １ ５ １ ２年正式采用 ］ 。 为表述方

便 ， 本文一般称为
“

神圣罗 马帝国
”

或者
“

帝国
”

。 此外 ， 根据 １ ３ ５６年 《金玺诏书 》 的规定 ，

神圣罗 马帝国的七位选侯 中 ，
有三位教会选侯 ， 即美因茨大主教 、 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

主教 ， 但是他们也有着 自 己的统治领地 ， 并且也在 自 己 的领地范围 内行使着世俗权力 。 限

于主题 ， 本文不明确区分世俗选侯和教会选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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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一

元 １ ８００年左右 ， 有些国家和地区并不具备
“

近代
”

和
“

现代
”

的意义和

特性 ， 因而一般将此时期称为
“

近代早期
”

。 神圣罗马帝国 的发展 ， 特

别是
“

帝国改革
”

时期 即 明确和典型地体现出西方
“

近代早期
”

发展的

诸多特性 ， 这不仅体现在神圣罗 马帝国开始进行
“

帝 国改革
”

的时间

（ １ ４９５年 ）和神圣罗 马帝国的覆亡的时间 （ １ ８０６年 ） 与
“

近代早期
”

（ 约公

元 １ ５ ００年至 １ ８００年 ） 的历史时期划分相契合 ， 更体现为神圣罗马帝 国

在此期间制度发展的
“

近代性
”

转向 。 神圣罗马帝国 的
“

近代性
”

也体

现为 １ ５世纪末和 １ ６世纪初帝 国称谓 的变化——从
“

神圣罗 马帝国
”

到
“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

（ Ｄａ ｓＨｅ ｉ ｌ ｉ
ｇ
ｅＲ６ｍ ｉ ｓｃｈｅＲ ｅ ｉ ｃｈｄｅｕ ｔ ｓ ｃ ｈ ｅ ｒ

Ｎ ａ ｔ ｉ ｏｎ ） 的变化 ， 定语
“

德意志民族的
”

显现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抬升 ，

将帝国 限定为一个
“

民族国家
”

， 同时也可 以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为一种

统治权力和统治地域的要求 。

？
制度 的发展体现和反映了观念的发展变

化 ，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观念发展变化的实践基础 。 神圣罗 马帝

国以
“

帝国改革
”

为基础的制度发展与
“

契约观念
”“

宪法观念
”

之间具

有密切的联系 。

契约现象和契约观念是 中西古代社会文化 中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

会现象和思想观念 。 《 周礼 》记载 ：

“

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 …四 曰 听称

责以傅别……六 曰 听取予以 书契 ， 七 曰听卖买 以质剂 。

”

郑玄 《注 》 曰 ：

“

傅别 、 质剂 ， 皆今之券书也 ， 事异 ， 异其名耳 。

”

依此 ， 当时西周的买卖

契约称为
“

质剂
”

， 借贷契约称为
“

傅别
”

， 借领授予皆应有凭证 ， 即
“

书

契
”

。

？
可见 ， 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观念 。

现已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为此提供了确证 。 １ ９７５年２月 在陕西省宝

鸡市岐 山县出土的五祀卫鼎 （ 西周恭王五年 ， 前９ １ ７年 ） 内壁所铸铭文记

载了卫和邦君厉之间 的土地纠纷案件的解决 ， 亦即 当时的土地交换制

度 。 而该五祀卫鼎可 以视为 当时土地交换的
“

契约
”

证明 ， 并且
“

万年

永宝用
”

。 这也是 中 国古代
“

官有政法 ， 民从私契
”

观念的明证 。

在西方 ，

“

契约
”

的观念亦源远流长 。 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的

①Ｈａｎ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 ｌｉ ｉｒ ｈ ｔ ｅ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Ａｕｆｌ ． ） ， Ｍ Ｕ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６ ３ ．

② 杨天宇 ： 《 周礼译注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 第 ３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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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就被视为犹太人与上帝耶和华订立的
“

契约
”

， 而犹太人之多苦

多难的原因之一即 为犹太人背弃了他们 曾经与上帝所订立的
“

契约
”

。

契约关系一经成立就意味着契约各方需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 随

着时间 的推移 ，

“

契约
”

观念获得 了一祌
“

自 然
”

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

“

契约
”

的观念和原则也成为西方人社会生活 中 的基本观念和活动原

则 。

０
按照一般的观念 ， 契约是各方基于其平等地位和 自 由合意而达成

的 ， 对于契约的 内容及其缔结 ， 契约各方有一定的选择 自 由 。 按照现代

法律经济学的解释 ， 契约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 ， 契约各方对于
“

利益
”

的理性预期 ， 但是这种理性预期 中的
“

利益
”

并不一定是契约的实际发

生后果 。

？
因此 ， 契约各方都应在契约订立之后遵守契约 中的约定 ， 其行

为应有利于契约的履行和实现 。 无论在中 国 ，
还是在西方国家 ，

“
一个

愈来愈 以 自 由买卖契约为基础而安排其经济事务的社会 ， 愈来愈以 自

由契约的眼光来观察它与 国家的关系 ， 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
”

。

？
尽管如

此 ， 基督教世界的服从并非全是基于
“

契约
”

， 而主要是基于上帝的
“

权

力
”

和人们 的
“

良心
”

， 《新约全书 ？ 罗 马书 》记载 ：

“

在上有权柄的 ， 人

人当顺服他 ；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 所

以抗拒掌权的 ， 就是抗拒神的命 ；
抗拒的必 自取刑罚 。 作官的原不是叫

行善的惧怕 ，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 不但是因为刑

罚 ， 也是因为 良心 。

”

在这里 ， 人们与上帝之间 的
“

契约
”

并未转为人们

与基督教教会之间 的
“

契约
”

， 人们的服从成为一种基督教的美德和义

务 。 同时 ， 与基督教有关的统治观念总是隐含着一种
“

君权神授
”

的理

论
？

， 即世俗的统治者是根据上帝的意志 、

“

受上帝的恩典
”

和
“

启示
”

而

①参见苏力 ： 《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


种国 家学说的 知识考古学 》 ， 载

《 中国社会科学 》 １ ９９６年第 ３期 ， 第 ８７ ？ ８ ８页 。

② 参见苏力 ： 《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


种 国 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 》 ， 载

《 中国社会科学 》 １ ９９６年第 ３期 ， 第 ８９￣９０页 。

③ ［ 美 ］ 约翰 ？ 麦克里兰 ： 《 西方政治思想史 》 ， 彭淮栋译 ， 海南 出 版社 ２００ ３年版 ， 第

２ １ １ 页 。

④ 参见 ［ 美 ］ 乔治 ？ 萨拜 因 ： 《 政治学说史 ： 城邦与世界社会 》 （ 第 ４版 ） ， 托马斯 ？ 索尔

森修订 ， 邓正来译 ，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２０ １ ５年版 ， 第 ２９７？２９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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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治的 。

？

在中世纪的西欧 ， 如维诺格拉多夫 （ ＰａｕｌＶ ｉｎｏ
ｇ
ｒａｄｏｆｆ ）所言 ，

“

封建制

度
”
？

 （姑且如此称之 ） 占据了支配地位 ， 但是我们不可能对其准确地予

以定义 ， 因为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 ， 所以各个地

区的
“

封建制度
”

都各具特色 。

＠
尽管如此 ， 西欧的封建制度既体现出一

种人身关系 ，
也体现出一种财产关系 ， 其中既包含有私权利 ， 也涵括有

公义务 ， 同时也具有忠诚和服务的意涵 。 领主和封臣之间 的这种关系

亦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 ， 契约双方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和利益 ， 又需承担
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 马克 ？ 布洛赫认为 ，

“

附庸的 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

的契约 ， 而且是双向契约 。 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 ， 他便丧失其享有 的权

利 。 因为国王 的主要臣 民同时也是他的附庸 ， 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移

植到政治领域时 ， 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

？
虽然在这种契约中 ， 双方的

地位是不平等的 ， 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义关系 ： 附庸 （封臣 ）服

①参见 ［ 美 ］ 乔治 ？ 萨拜因 ： 《政治学说史 ： 城邦与世界社会 》 （ 第４版 ） ， 托马斯 ？ 索尔

森修订 ， 邓正来译 ， 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 １ ５年版 ， 第 ３ ３６页 。

② 据悉 ，

“

Ｆｅｕｄａｌ

”

系 １ ７世纪的法国和英 国的法学家为论述 中世纪的
“

法律制度
”

、 法

律习俗及政治机构而创造的一个概念 ， 该词源于法语中的
“

领地
”

（ ｆｅｕ
， 
ｆｅｕｄ或 ｆｅ ｕｄｒｎｎ ） ， 并

由此产生了

“

ｆｅｕ ｄａ ｌ ｉ ｓｍ

”

的概念 。 弗 郎索瓦 ？ 冈绍夫认为 ， 它
“

创造并规定 了一种 自 由人

（ 附庸 ） 对另一种 自 由人 （领主 ） 的脲从和役劣一主要是军役——的义务 ， 以及领主对附

庸提供保护和生计的义务
”

。 《 简明 不列颠百科全书 》将
“

封建主义
”

的基本特性概括如

下 ：

“
一种以土地 占有权和人身关系 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 。 在这种制度

中 ， 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 。 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 ， 并且必须向领

主效忠……在这样的社会里 ， 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 ， 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 和 自 愿

的联系 ， 接受 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 ， 这些领地可以世袭 。 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

邑制或庄园制 ， 在这种制度中 ， 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 、 司法 、 财政和其他权利 。

”

参

见冯天瑜 ： 《

“

封建
”

考论 》 （ 第 ２版 ） ， 武汉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 第 １ ４６￣ １ ５２页 。

③ 参见 ［ 美 ］ 乔治 ？ 萨拜因 ： 《 政治学说史 ： 城邦与世界社会 》 （ 第４版 ）
， 托马斯 ？

索尔

森修订 ， 邓正来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５年版 ， 第 ３４０页 。

④ ［ 法 ］ 马克 ？ 布洛赫 ： 《 封建社会 》 ， 张绪 山译 ， 郭守 田 、 徐家玲校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７ １ 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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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的条件是领主认真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 。

０
在 《封建社会 》

一书的最

后 ， 马克 ？ 布洛赫指出 ， 西欧封建主义的独特性在于 ， 它强调
一种可以

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 ， 并且给西欧文明 留下了人们
“

现在依然渴望拥

有的某种东西
”

。

？
无疑

，
这种人们

“

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
”

中

的重要一种就是马克 ？ 布洛赫所述的通过封建制度来约束统治者的
“

契

约观念
”

。

尽管这种
“

封建契约
”

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 但是借助于这

种观点 ， 我们可 以更好地理解神圣罗 马帝 国 的制度状况以及
“

帝 国改

革
”

所体现出 的一些思想观念 。 在神圣罗 马帝国 ， 这种领主和封臣 （ 附

庸 ） 之间 的契约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 。 被誉为神圣罗马帝国最伟大的

国家法专家的约翰 ？ 斯蒂芬 ． 皮特 （ Ｊｏｈａ ｒｍＳ ｔｅ
ｐ
ｈａｎＰ ｉｉ ｔ ｔｅｒ ） （１ ７２５

－

１ ８０７ ）

在 １ ７ ８４年论道 ，

“

帝 国是 由联系松散的主权国家组成 ， 如 同欧洲 国家之

联合
”

。 神圣罗马帝国可被视为一个 由
一些具有

“

较大独立性
”

的世俗

和教会领地通过
“

契约关系
”

而联合在一起的集合体 。 在神圣罗马帝

国 ， 帝 国 的皇帝 （选侯们选 出 的
“

国王
”

， 同时也是其世袭领地 的统治

者 ）也是这种契约关系 中 的一方当事人 。 作为帝 国 的
“

统治者
”

的皇帝

和帝国各阶层之间的
“

统治契约
”

成为帝国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 。 在此

意义上 ， 这种
“

统治契约
”

即帝国的
“

基本法律
”

（ ｌｅ
ｇ
ｅ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ｓ

） 或

曰
“

宪法
”

。

据考析 ， 德语中 的
“

宪法
”

（ 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ｇ ）

—词 ， 最早 出现在 １ ４世纪 ，

但其涵义与其现代意义无涉 ， 法律上的协约 、 关于争端的调解协议等均

可以被称为
“

宪法
”

， 其中涵括了社会共同生活的多个层面和多种形式 。

“

宪法
”

之具有政治和 国家法意义上的 内涵是 自 １ ６世纪开始从政治和法

律规则 中发展和抽象出来的 ， 尤其是对政治体 、 王室和政治联盟的实际

状况的描述 。 基于 自然法理论 以及美 国和法 国革命的影响 ， 宪法的概

① ［ 法 ］ 马克 ． 布洛赫 ： 《封建社会 》 ， 张绪 山译 ， 郭守 田 、 徐家玲校 ， 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 ６７页 。

② ［ 法 ］ 马克 ？ 布洛赫 ： 《封建社会 》 ， 张绪山译 ， 郭守 田 、 徐家玲校 ， 商务 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７ １ 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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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一

念在 １ ８世纪具有 了规范性的 内容 ， 其政治性功能在 １ ９世纪达到高潮
——

通过权力分立和对国家权力 的法律控制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 自 由 。 在

２０世纪 ， 宪法的概念具有 了
“

内在性差别
”

，

一方面 ， 如格奥尔格 ？ 耶利

内克 （ Ｇｅｏｒ
ｇ

Ｊｅ ｌ ｌ ｉｎｅｋ ） 所言 ，

“

每
一个国家都有一部宪法……是必要的

”

；

另
一方面 ， 通过适用宪法来实现特定的国家统治成为可能 。

？
因而 ， 本文

所言的神圣罗马帝国 的
“

宪法
”

并不是现代国家法意义上具有统一的成

文形式的法律性文件 ， 其毋宁是在
“

基本法律
”

的观念下对传统习惯及

实践中所确立和适用规范的确认 。

“

宪法
”

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具有效力等级上的优先性 。 在欧洲 ，

“

宪

法
”

的优先性观念是基于 自 然法而确立起来的 。 托马斯 ？ 阿奎那所论

的
“

人类的法律
”

实际上也是从 自 然法规范推导而来的 。 自 然法是最

高的规范 ， 统治者颁布的法律要受其约束 。 若人类的法律违反了 自 然

法 ， 贝怀再是真正的法律 ， 而是堕落和败坏的法律 （ Ｇｅｓｅ ｔｚｅｓｖｅｒｄｅｒｂｎ ｉｓ ） ，

不能将其用 以审判 。 这种法律等级的观念通过西班牙的后期经院哲学

为近代的法律思想所承继 。

？
虽然 自然法可以为世俗的法律提供

“

髙级

法
”

的基础 ， 但是在实际效力方面还是有明显的
“

缺陷
”

。 在此 ， 我们或

许只能求助于
“

契约思想
”

， 将其作为
“

统治契约
”

观念的基础 ， 即作为

统治者和各阶层之间
“

契约
”

的基础 。 在此意义上的
“

契约
”

即为
“

基

本法律
”

， 国家的权力亦应依其行使 ，
因为在 自 然法上 ，

“

约定必须遵守
”

（ ｐ
ａｃ ｔａｓｕｎ 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

） 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 因此 ， 在 自然法和契约观念的

基础上 ，

“

基本法律
”

规范的优先性得以确立 。

？

在德意志地区 ，

“

基本法律
”

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 ， 但是同样

①Ｖｇｌ Ａｄａｌｂｅ ｒ ｔ Ｅ ｒ ｌｅ ｒｕ ． ａ ． （ Ｈ ｒｓ
ｇ

． ） ， Ｈ ａｎｄｗ ｏ ｒｔ ｅ ｒｂｕｃ ｈｚ ｕ ｒ ｄ ｅｕ ｔ ｓ ｃ ｈ ｅｎＲ ｅ ｃ ｈ ｔ ｓｇ
ｅ ｓ ｃ ｈ ｉ ｃ ｈ ｔｅ

（ Ｖ ． Ｂａｎｄ ） ， Ｂｅ ｒｌ ｉ ｎ １ ９９ ８
，
Ｓ ． ６９８ ｆ ．

②Ｃ ｈ ｒ ｉ ｓ ｔ ｉ ａｎＳ ｔ ａｒｃ ｋ
， Ｖ ｏ ｒ ｒａｎ

ｇ
ｄ ｅｒ Ｖ ｅ ｒｆａｓ ｓｕｎ

ｇ 
ｕｎｄ Ｖｅ ｒｆａｓ ｓ ｕｎ

ｇ
ｓ
ｇ
ｅ ｒ ｉ ｃ ｈ ｔ ｓｂａｒｋ ｅ ｉ ｔ

， 
ｉ ｎ ：Ｃｈｒｉ ｓ ｔ ｉａｎ

Ｓ ｔａ ｒｃｋ
， 
Ａ ｌｂｅｒｔＷｅｂｅ ｒ （ Ｈ ｒｓ

ｇ
． ） ， 

Ｖ ｅ ｒｆａ ｓ 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 ｒ ｉ ｃ ｈ ｔｓｂａｒｋ ｅ ｉ ｔ  ｉ ｎＷ ｅｓ ｔ ｅｕ ｒｏ

ｐ
ａ

， 
Ｔｅ ｉ ｌｂａｎｄ ｌ ： Ｂｅ ｒ ｉ ｏ ｈ ｔ ｅ

，

Ｂａｄｅｎ
－Ｂａｄｅ ｎ  １ ９８６ ， ＳＳ ． １ ５

－

１ ６ ．

③Ｃ ｈ ｒ ｉ ｓ ｔ ｉ ａｎＳ ｔａ ｒｒ ｋ
， 
Ｖｏ ｒｒａｎ

ｇ
ｄｅ ｒ Ｖｅ ｒｆａｓｓ ｕ ｎ

ｇ
ｕｎｄＶ ｅ ｒｆａｓ ｓｕ ｎ

ｇ
ｓ
ｇ
ｅ ｒ ｉ ｃ ｈ ｔｓｂａ ｒｋ ｅ ｉ ｔ ，  ｉ ｎ ： Ｃ ｈ ｒ ｉ ｓ ｔ ｉａｎ

Ｓ ｔ ａ ｒｃ ｋ
， Ａ ｌ ｂｅ ｒ ｔＷｅｂｅ ｒ （ Ｈ ｒｓ

ｇ
． ） ， Ｖ ｐ ｒｆａ ｓ ｓ ｔｍ

ｇ
ｓ
ｇ
ｅｒｉ ｒ ｈ Ｌｓ ｈａｒｋ ｅ ｉ ！  ｉ ｎＷ ｅ ｓ ｔ ｅｕ ｒｏ

ｐ
ａ

， 
Ｔｅ ｉ ｌｂａｎ Ｈ ｌ ｉ Ｂ ｅｒｉ ｃ ｈ ｔｅ

，

Ｂａｄｅｎ
－

Ｂａｄ ｅ ｎ  １ ９８６ ， Ｓ ．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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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高于一般性规范的观念 ， 这首先体现在王位继承法 、 统治者与帝

国各阶层之间订立的基本性契约之中 ， 所 以 １ ７世纪和 １ ８世纪的德意志

国家法理论首先涉及的是这些
“

基本法律
”

的效力 以及与统治者的
“

主

权
”

相关的问题。

＠
在奥地利宪法史著作中 ，

“

宪法
”

在实质意义上大多

是作为
“

国家组织法
”

来理解的 ， 因而 ， 哈布斯堡家族的王室法 、 继承法

及 １ ７ １ ３年 《关于哈布斯堡领地继承权的王室法 》 等均属于
“

宪法
”

， 因

为在一个绝对主义君主 国 中 ， 关于王位继承的规定是最重要 的宪制 问

题 。

②

在 中世纪 ， 欧洲各 国不存在实质意义上 的成文宪法和一般性 的

立法活动 ， 机构和个人法律地位之确定基本是通过个别 的
“

特权法
”

（ Ｐｒ ｉ ｖ ｉ ｌ ｅ
ｇ

ｉ ｅｎ ｒｅ ｃ ｈ ｔ ） 来予以规定的 。

＠
在神圣罗 马帝国 ， 被称为

“

帝国基

本法
”

（ Ｒｅ ｉ ｃｈ ｓ
ｇ
ｍｎｄｇ ｅ ｓ ｅ ｔ ｚ ） 的 １ ３ ５６年 《 金蛮诏 书 》 开创 了帝 国

“

制宪
”

之先河 ， 并以此确立 了帝 国 的基本宪制架构 。 １ ４ ９ ５年和 １ ５ ２ １ 年的两

次沃尔姆斯帝 国议会 （Ｗ ｏ ｒｍ ｓ ｅ ｒＲｅ ｉ ｃ ｈ ｓ ｔａ
ｇ
ｅ ｎ ） 所通过的一些法律文件

也被部分学者称为
“

帝国基本法
”

或者
“

帝国宪法
”

， 因 为这些
“

基本

法律
”

在总体上确定 了 神圣罗 马帝 国 此后 的发展方 向 ， 成为神圣罗

马帝国宪法政治之制度化发展 的基础 。 神圣罗马帝 国在 １ ５世纪和 １ ６

世纪所进行的
“

帝 国 改革
”

在很多政治文献 中也被称为
“

宪法运动
”

（
Ｖ ｅｒｆａｓｓ ｕｎ

ｇ
ｓｂｅｗｅ

ｇ
ｕｎ

ｇ ） ， 此时的
“

宪法运动
”

和
“

帝 国改革
”

并不是要创

造新的宪法形式 ，

？
而是主要表现为帝国阶层与皇帝的权力诉求及其权

力妥协 。

“

帝 国改革
”

与帝 国 的
“

宪法发展
” “

宪法运动
”

三位一体 ， 使

（ＤＣｈｒｉ ｓ ｔ ｉ ａｎＳ ｔａｒｃｋ
， 
Ｖｏ ｒｒａｎｇ

ｄｅｒ Ｖ ｅｒｆａ ｓ ｓｕｎ
ｇ 
ｕ ｎｄ 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ｎ ｃ ｈ ｔ ｓ ｂａｒｋ ｅ ｉ ｔ

， 
ｉｎ ： Ｃｈｒｉ ｓ ｔ ｉａｎ

Ｓ ｔａｒｃｋ
， 
Ａ ｌｂ ｅｒｔ Ｗｅｂ ｅｒ （ Ｈ ｒｓ

ｇ
． ） ， 

Ｖｅｒｆａｓｓ ｕｎ
ｇ
ｓｇｅ ｒ ｉｃｈ ｔｓｂａｒｋｅ ｉ ｔ ｉｎＷｅ ｓ ｔ ｅｕ ｒｏ

ｐ
ａ

， 
Ｔｅ ｉ ｌｂａｎｄ ｌ ： Ｂ ｅｒｉｃｈ ｔ ｅ

，

Ｂ ａｄｅ ｎ
－Ｂａｄ ｅｎ １ ９ ８６ ， 

Ｓ ． １ ９ ．

②Ｋｕｒｔ Ｈ ｅ ｌ ｌｅ ｒ
，
Ｄｅ ｒ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伊ｇ

ｅｒｉ ｃｈ ｔ ｓｈｏｆ
， Ｗ ｉ ｅｎ ２０ １ ０

， 
Ｓ ． ８ ５ ．

？Ｅ ｃ ｋ ｈ ａ ｒｄＭ ｕ  ｌ ｌ ｅ ｒ Ｍ ｅ ｒ ｔ ｅ ｎ ｓ
， Ｇｅ ｓ ｃ ｈ ｉ ｃ ｈ ｔ ｌ ｉ ｃ ｈ ｅＷ ｕ  ｒｄ ｉ

ｇ
ｕ ｎ

ｇ
ｄ ｅ ｒＧ ｏ ｌ ｄ ｅｎ ｅ ｎＢｕ ｌ ｌ ｅ

，

ｉ ｎ ：Ｗｏ ｌ ｆ
ｇ
ａｎ

ｇ
Ｄ ． Ｆ ｒ ｉ ｔ ｚ

， Ｄ ｉ ｅＧｏ ｌｄ ｅｎｅＢ ｕ ｌ ｌ ｅ ．Ｄａ ｓＲｅ ｉ ｃ ｈ ｓ
ｇ
ｅ ｓ ｅ ｔ ｚＫａ ｉ ｓ ｅ ｒＫａ ｒ ｌ ｓ ＩＶ ． ｖ ｏｍ Ｊ ａｈｒｅ １ ３ ５ ６ ，

Ｗｅ ｉｍａｒ １ ９７ ８
 ｔ
Ｓ ． １ ７ ｆ ．

④Ｋａｒｌ

－

Ｆｒｉ ｅｄｒ ｉ ｃｈＫｒｉｅ
ｇ
ｅ ｒ

， Ｋｏｎ ｉ

ｇ ， 
Ｒｅ ｉ ｃｈｕｎｄＲｅ ｉ ｃｈｓ ｒｅｆｏｍｉ ｉｍＳ

ｐ
ａ ｔｍ ｉ ｔ ｔｅ ｌａｌ ｔｅｒ （ ２ ．Ａ ｕｆｌ ． ） ，

Ｍｕ ｎ ｃ ｈｅｎ ２００５
， 
Ｓ ．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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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一

帝国宪法政治的发展更具活力和开放性 ， 共同促进 了 神圣罗马帝 国宪

法政治的制度化发展 。

二 、

＂

帝国改革
”

： 权力妥协与帝国阶层追求权力的努力

１ ５世纪末 ，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 Ｍａｘ ｉｍ ｉ ｌ ｉ ａｎＩＪ
？

即位后在各种压力之下进行了
“

帝国改革
＂

（ Ｒｅ ｉ ｃｈｓｒｅｆｏｒｍ ） ， 并取得了
一

定的成果 。 这些成果首先表现为 １ ４９５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通过的具

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决议 ： 在全帝国 的范围 内征收一种新的税赋——公

共芬尼 以作为帝 国的财政基础 、 通过 《永久和平条例 》来维持帝国 内部

的和平 、 设立帝国最高法院 以解决帝国 的纷争等 。 虽然这些改革措施

为维持帝国的法律 、 和平和安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帝 国权力 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 ， 但是 由于神圣罗 马帝 国本身 自 始

即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 ，
１ ４９５年 的帝 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 的预想成

果 。

？
１ ５００－ １ ５２ １年进行的

“

帝国改革
”

是 １ ４９５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

立的
“

帝国改革
”

的继续和发展 。 但是 ，

“

帝国改革
”

的时限范围并没有

得到准确地界定和广泛地认同 ， 多数学者将其限定为 １ ４９ ５年至 １ ５ ２ １年

或者延至
“

第二帝国 咨政院
”

结束 ， 但是 ， 此时
“

帝国 改革
”

远未结束 ，

因而也有少数学者偶尔将其下限延至 １ ５ ５ ５年 《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 。 然

而 ，
１ ６４８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才对帝国 的相关问题 ， 特别是帝国改

革所涉及的问题 ， 做出终局性的规定 。

？
因此 ， 本文选取学术界公认的属

于
“

帝国改革
”

时限范围内 的 １ ５００年至 １ ５ ２ １年的
“

帝国改革
”

作为论柝

的对象 。

除 １ ４９ ５年 ８月 ７ 日 沃尔姆斯帝 国议会通过 的 《永久和平条例 》 《公

共芬尼条例 》 和 《帝 国最高法院条例 》之外 ， 作为
“

帝国改革
”

成果的
“

基本性法律文件
”

还主要有 ：
１ ５００年 ７月 ２ 日颁布的 《 帝国咨政院条例 》

①准确地说 ， 马克西米利安
一世于 １ ５０８年２月 在特伦托大教堂宣布 自 己在

“

当选皇帝
”

之前 ， 他仅是
“

德意志国王
”

， 但为表述方便 ， 文中
一般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

“

皇帝
”

。

② 关于 １ ４９５年
“

帝 国改革
”

， 详见王银宏 ： 《 １ ４９５年
“

帝国改革
”

与神圣罗马帝国 和平

秩序建构之制度 困境的反思 》 ， 栽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 １ ６年第 ４期 。

③Ｈａｎ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 ｕ ｔ ｆｗｈｅ Ｖ ｅｒｆａｓｓ 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 ｉ ｒｈ ｌｅ （ Ｂａｎ ｆＵ ） （ ３ ． Ａｕｆｌ ．

）
， Ｍ  ｉ ｉ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 ５ ５ ．

３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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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
ｇ

ｉｍ ｅｎ ｔ ｓｏ ｒｄｎｕｎ
ｇ ） 、 １ ５ １ ９年７月 ３ 日 皇帝卡尔五世签署的 《选举让步协

议 》 以及 １ ５２ １年 ５月 ２ ６ 日 通过的新 《帝 国咨政院条例 》等 。 值得一提的

是 ， 在 １ ７世纪之前 ， 几平所有神圣罗马帝国法律文件的开头都写道 ，

“

我

们受上帝庇佑的罗 马人 国王 ／皇帝 （ 统治者……

）

”

， 这无疑宣示 了帝 国

皇帝的权力及其在帝国 的统洽地位 。 由于神圣罗 马帝国 的
“

制度＃ｆｅ缺

陷
”

，

“

帝 国改革
”

首先涉及帝国 的执行权 （行政权 ） 问题 ， 而这与皇帝的

命令权和执行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 因而
“

帝国改革
”

自始就存在于

皇帝与诸侯的斗争和妥协之中 。

？

１ ．帝 国 咨政 院和 帝 国 大 区 的 设立

在 １ ４９５年的沃尔姆斯帝 国议会上 ， 帝国首席总理 、 美因茨大主教 贝

尔托德 ＊ 冯 ？ 亨内 贝 格 （ Ｂｅ ｒｔｈｏｌｄｖｏｎＨ ｅｎｎｅｂｅｒ
ｇ ）就提议设立帝国咨政院

（ Ｒｅ ｉ ｃｈ ｓｒｅ
ｇ

ｉｍ ｅｎ ｔ ） ，

？
它被设计为一个独立于皇帝的 、 由帝 国阶层掌握权

力 的
“

帝 国政府
”

， 其 目 的是独立行使帝 国 的行政权力 ， 将皇帝的统治

权力排除在夕卜 。

＠
由 于这一机构明显侵害了皇帝的权力 ， 而且上巴伐利

亚公爵阿尔布莱希特 （ Ｈｅｒｚｏ
ｇ
Ａｌｂｒｅ ｃｈ ｔｖｏｎＯｂｅｒｂａｙｅｒｎ ） 在 １ ４９５年即要求

成为帝国咨政院的总理 ，

？
因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反对帝 国咨政院的设

立 。

？
然而 ， 由于战争 、税收等方面的需求需要帝国阶层的支持 ， 他又不

得不同意设立帝 国咨政院的要求 ， 但是尽可能地推迟其设立 ， 并且希望

①Ｈａｎ 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

ｇ
ｓｇ
ｅｓｃｈ ｉ ｃｈ ｔ ｅ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Ａｕ￡Ｉ ． ） ，

Ｍ  ｉｉ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５４ ．

② 帝 国咨政院是帝 国各阶层 （ Ｒ ｅ ｉ ｃ ｈ ｓ ｓ ｔ＾ｉｄ ｅ ） 参与帝国政治的一个重要方式 ， 但是

在帝国 的政治实际中并未发挥 出其所设想的那些职能 ， 亦有学者将其译为
“

帝国最高执

政
” “

帝 国执政府
”

等 。 根据
“

帝 国咨政院
”

在帝 国权力架构中所处 的地位和实际发挥 的

作用 ， 笔者认为将其译为
“

帝 国咨政院
”

较为适宜 。 由于卡尔五世统治时期 （ １ ５ ２ １ １ ５ ３ １

年 ） 亦曾设立过帝国咨政院 ， 故此次设立的帝国咨政院被称为
“

第一帝国 咨政院
”

， 卡尔五

世时设立的帝国咨政院被称为
“

第二帝国 咨政院
”

。

③Ｈ ｅ ｉ ｎｚ Ａｎ
ｇ
ｅｒｍ ｅ ｉ ｅｒ

，
Ｄ ｉ ｅ Ｒ ｅ ｉ ｃｈ ｓｒｅｆｏｒｍ １ ４ １ ０ １ ５ ５５

， Ｍ  ｉ ｉ ｎｒｈｅｎ １ ９ ８４
， Ｓ ．  １ ６９ ．

（Ｊ）Ｈｅ ｒｚ ｏ
ｇ 
Ａ ｌ ｂｒｅｃ ｈ ｔｓＡｎｓ

ｐ
ｒｕｏｈ ａｕｆ ｄａ ｓ Ｐｒａｓ ｉｄｅｎ ｔｅｎａｍ ｔ １ ４９５

，  ｉ ｎ ： Ｌｏ ｒｅｎｚＷ ｅ ｉ ｎｒ ｉ ｃｈ
 （ 
Ｈｒ ｓｇ 

） ，

Ｑｕｅ ｌ ｌ ｅｎ ｚｕ ｒ Ｒｅ ｉ ｃｈ ｓ ｒｅｆｏ ｒｍ  ｉｍＳ
ｐ
ａ ｔｍ ｉ ｔ ｔｅ ｌａｉ ｔｅ ｒ

，Ｄａｒｍ ｓ ｔａｄ ｔ ２００ １
， 
Ｓ ．４ ２５ ．

⑤ 关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反对意见 ，
ｖ
ｇ

ｌＧ ｅｇｅｎ ｅｎ ｔｗｕ ｒｆＫ６ ｎ ｉ ｇＭ ａｘ ｉｍ ｉ ｌ ｉ ａｎ ｓ １ ４９ ５
，

ｉｎ ：Ｌｏｒｅｎｚ Ｗ ｅ ｉｎｒ ｉ ｃｈ  （ Ｈｒｓ
ｇ ） ， Ｑｕｅ ｌ ｌｅｎｚｕｒ Ｒｅ ｉｃｈ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ｍ Ｓ

ｐ
ａｔｍ ｉ ｔｔｅ ｌａｉ ｔｅｒ ， Ｄａｒｍｓ ｔ ａｄ ｔ ２００ １

？
ＳＳ ．４２７－

４３ ３ ．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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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咨政院成为 自 己 的权力机构 ， 直至 １ ５００年７月 ２ 日奥格斯堡帝国议会

（ Ｒｅ ｉｃｈｓ ｔａ
ｇ

ｚｕＡｕｇｓｂｕｒ
ｇ ）颁布 《帝国咨政院条例 》 ， 帝国咨政院才在形式

上组织起来 。 帝国咨政院的设立体现出帝国阶层替代君主权力的努力 ，

被部分学者视为
“

帝国改革
”

运动中帝国阶层追求帝国 中央权力的
“

高

潮
？

《帝国咨政院条例 》共５０条 ，

？
此外还有一个较长的

“

序言
”

。 帝国

咨政院的成员被称为
“

帝国咨政
”

（ Ｒｅ ｉｃｈｓｒｅｇｅｎｔｅｎ ） ， 共由 ２０位成员组成 ，

包括德意志 国王 （ 任主席 ） 、 六位选侯 、

一位教会侯爵 、

一位世俗侯爵 、

一位奥地利的代表 、

一位勃垦第 （ 马克西米利安唯一的婚生子——
“

美

男子
”

菲利普的公国 ） 的代表 、

一位高级教士 、

一位伯 爵 、

一位帝国城市

的代表以及 ６位新设立的帝国大区的代表 （第 １
￣

１ １条 ） 。 帝国咨政院设

立的 目 的是执行法院的判决 、 调解争端 、 执行 《 永久和平条例 》 以及涉

及基督教世界和神圣帝国的其他事务 （ 第 １条 ） 。 帝国咨政院的主要职

责有 ： 监督执行帝国的财政 、 防卫 、 进行战争及决定外交政策等 ， 帝国咨

政院还有权召集帝国议会 ， 并且对内和对外代表帝国 ，

？
而这些原本都

是专属于帝 国皇帝的权力 。 《帝 国咨政院条例 》 还 以相当多的条款规定

了帝国各阶层 （包括犹太人 ） 的税赋义务 （第 ３０￣４２条 ） 、 各教区所担负的

军队组织义务 （第 ２４？２７条 ） 等 ， 第 ５０条还规定 了帝国 咨政院中各选侯 、

侯爵 、 伯爵等所担任的帝国职位 。

帝国咨政院是
“

帝国阶层参与帝国共同统治
”

的一种重要方式 ， 它

行使着帝 国整体的统治权 ， 享有最高的命令和监察权 ， 被看作
“

帝国阶

①Ｇｅｒｈａｒｄ Ｏｅｓ ｔ ｒｅ ｉ ｃｈ ， Ｖ ｅｒｆａ 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 ｓｃ ｈ ｉ ｃｈ ｔｅ ｖｏｍ Ｅｎｄｅｄｅｓ Ｍ ｉ ｔｔ ｅ ｌａｌ ｔｅｒｓｂ ｉ ｓｚｕｍ Ｅｎ ｄｅ ｄｅｓ

ａ ｌ ｔｅ ｎＲｅ ｉ ｒ ｈ ｓ  （ Ｂ ．Ａｕｆ ｌａｇ
ｅ

） ， Ｍ  ｉｉ ｎｃ ｈ ｅｎ １ ９９９ ？ 
Ｓ ． ２２

；
Ｈ ｅ ｉｎ ｚＡｎ

ｇ
ｅ ｒｍ ｅ ｉ ｅ ｒ

， Ｄ ｉ ｅＲｅ ｉ ｃ ｈ ｓ ｒｅ ｆｏ ｒｍ １ ４ １ ０
—

１ ５５ ５ ，Ｍ ａ ｎｃ ｈ ｅｎ １ ９８４ ， 
Ｓ ．  １ ９２ ．

②Ｋａｒ ｌ Ｚｅｕｍｅ ｒ
，
Ｑ ｕ ｅ ｌ ｌｅｎ ｓ ａ ｔｎｍ ｌ ｕ ｎ

ｇ
ｚｕ ｒＧ ｅ ｓ ｒ ｈ ｉ ｒ ｈ ｔ ｅ ｄｅ ｒＤｅｕ ｔ ｓ ｃ ｈ ｅｎＲｅ ｉ ｏ ｈ ｓ ｖ ｅ ｒｆａｓ ｓ ｕｎ

ｇ 
ｉ ｎ

Ｍ ｉ ｔ ｔ ｅ ｌａｌ ｔｅ ｒ ｕｎｄ Ｎ ｅｕ ｚｅ ｉ ｌ
， 
Ｔ  Ｃｉ ｂ ｉ ｎｇｅ

ｎ  １ ９ １ ３ ， ＳＳ ． ２９７
－

３０７ ．

③Ｇｅ ｒｈ ａ ｒｄ Ｏｅｓ ｔ ｒｅ ｉ ｃ ｈ ，Ｖ ｅ 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 ｈ ｉｃ ｈ ｔ ｅ ｖｏｍＥ ｎｄｅｄ ｅ ｓ Ｍ ｉ ｔ ｔ ｅ ｌａｌ ｔ ｅ ｒｓ ｂ ｉ ｓ ｚ ｕｍＥｎｄｅ ｄｅｓ

ａ ｌ ｔ ｅｎ Ｒ ｅ ｉ ｒ ｈ ｓ  （ ８ ．Ａ ｕ ｆ ｌａｇ
ｅ ） ， ＭＵ ｎ ｃ ｈｅｎ １ ９９９ ， Ｓ ． ２２ ．

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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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中央集权机构
”

，

？
因为这个机构

“

享有全部 （帝国 ） 权力 ……有权

执行所有罗 马人国 王和神 圣帝 国 的事务 、 正义与 和平…… （ 第 １条 ） 。

依此 ， 虽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任帝国 咨政院 的主席 ， 但是这 明显是一

个虚设的主席 ， 因为没有帝 国 阶层 的 同意 ， 其权力 的行使是无效的 ， 而

帝国咨政院却可以在皇帝缺席的情形下处理帝国的所有对内和对外事

务 ， 作为主席的皇帝没有否决权 。

？
虽然这个帝国咨政院建立了起来 ， 但

是 由 于 自 始 即受到皇帝 的反对 ， 同时也缺乏 自 己 的执行机构和必要 的

财政基础 ， 因而它没能发挥出所设想的职能 ， 最终在内外矛盾的侵扰之

下 ， 仅存在两年之后便宣告解散 。 在神圣罗马帝国 ，
以各 自领地统治为

基础的帝国 阶层大都将 自 己的利益置于帝国 的整体利益之上 ， 因而在

帝国阶层中 ， 只有少数具有责任心并参与有利于帝国整体的事务 ， 所 以

帝国咨政院受到帝 国各阶层的威胁并不比受到皇帝的威胁少 。 帝国 咨

政院若要发挥其职能 ， 不仅要在法律上 ， 更要在事实上拥有 自 己 的权

力 。 帝国咨政院的可悲之处正在于 ， 其中起主导地位的帝国阶层的力

量不够强大 ， 并且没有将无可替代的帝国皇帝的权力放在眼里 。

？

１ ５ ００年 ， 在 １ ４９ ５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召开五年之后 ， 帝 国改革又

前进 了一步 ： 将帝 国范 围 内 的领地在总体上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 多

个帝国大区 （ Ｒｅ ｉ ｃｈ ｓ ｋｒｅ ｉ ｓ ｅ ） ， 每个大区包括多个地方诸侯的领地 ， 这可

以 看作地方诸侯在地区上的联合 。 帝 国大区的 中心机构为大区会议

（ ｆｏｅ ｉ ｓ ｔ ａ
ｇ ） ， 由大 区 内 的诸侯 （侯爵 ） 召集 ， 大区 内各等级的代表参力 口 ，

共同商讨 ， 做 出 决议 。 最初 （ １ ５ ００年 ） 划分的帝 国大区为 ６个 ： 法兰 克

（ Ｆｍｎｋ ｅ ｎ ） 、 巴伐利亚 、施瓦本 、 上莱茵 、 下莱茵
一威斯特法利亚和萨克

森 ， 选侯领地和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不在帝国大区之列 。 １ ５ １ ２年 ，

帝国大区增为 １ ０个 ， 选侯领地和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也被划入帝 国

大区 ， 即增加 了奥地利 、 勃垦第 、 上萨克森 （包括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

①Ｄ ｉ ｅ ｔｍａ ｒＷ ｉ ｌ ｌ ｏｗ ｅ ｉ ｌ
， Ｄｅ ｕ ｔ ｓ ｃ ｈ ｅＶ ｅ ｒｆａｓｓ ｕ ｎ

ｇ
ｓ
ｇ
ｅｓ ｃ ｈ ｉ ｃ ｈ ｔ ｅ － Ｖ ｏｍＦ ｒａｎｋ ｅ ｎ ｒｅ ｉ ｃ Ｋｂ ｉ ｓｚ ｕ ｒ

Ｗ ｉ ｅｄ ｅｒｖ ｅ ｒｅ ｉｎ ｉ

ｇ
ｕｎｇ 

Ｄｅｕ ｔｓ ｃｈ ｌ ａ ｎｄ ｓ  （ ６ ．Ａ ｕ ｆｌａｇ
ｅ ） ， Ｍ ｕ ｎｃｈｅｎ ２００９

， 
Ｓ ．

 １ ０ １ ．

（２）Ｆｒｉ ｔ ｚ Ｈ ａｒｔｕｎ
ｇ ， 

Ｄｅｕ ｔ ｓｃｈｅ Ｖ ｅ ｒｆａ ｓ 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 ｓｃｈ ｉ ｃｈ ｔｅ （ ９ ． Ａｕ ｆｌ ． ）

， Ｓ ｔｕ ｔ ｔ
ｇ
ａｒ ｔ １ ９ ５０

， Ｓ ．２０ ．

（ ３）Ｍ ｉ ｃｈ ｅａｌＫｏ ｔｕ ｌｌａ
， Ｄｅｕ ｔ ｓｃ ｈｅ Ｖ ｅ ｒｆａｓ ｓｕｎ

ｇ
ｓｇｅ

ｓ ｃｈ ｉ ｃｈ ｔｅ ．Ｖ ｏｍ Ａ ｌ ｔｅ ｎ Ｒ ｅ ｉ ｃｈ ｂ ｉ ｓ Ｗｅ ｉｍａｒ
 （ １ ４９５－

１ ９ ３４ ） ， Ｂｅｒ ｌ ｉｎ Ｈｅ ｉｄｅ ｌｂｅｒｇ 
２ ＣＸ ）８ ， Ｓ ． ２４ ．

３５０



论文
一

选侯领地 ） 以及莱茵选侯大区 （包括美因茨大主教 、科隆大主教 、 特里尔

大主教和普法尔茨选侯领地 ） ，

？
但是帝国所属的意大利地区以及哈布斯

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地区等仍未划属帝国大区 。 帝国大区的数量 、 规模

及其职责 ， 直至 １ ５５ ５年 《帝国执行条例 》 的颁布才确定下来 。

＠

与设立帝国 咨政院相适应 ， 划分帝国大区的 目 的之一是选举帝 国

咨政院的大区代表 ， 而其最初 目 的则是在皇帝和帝国 阶层之间设立一

个 中 间层级 ，
以加强维持帝 国 内部的公共秩序 。 后来帝国大区又逐浙

具有了其他职能 ： 选举帝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 １ ５ ０７ ） 、 执行帝国最高法院

的判决 、 协调征收赋税 、 监督货币管理 、 协调各领地提供军队参与维持

秩序等 。

？
帝国大区在 １ ７世纪除维护 内部和平之外 ， 还具有 了对外防御

的职能 ， 特别是防卫法国的人侵和干涉 。

？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 帝国大区

在地区的统治方面逐渐起到重要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性的
“

自

治行政机构
”

及维持帝国和平与秩序的
“

联盟
”

。

？

２ ． １ ５２ １年 沃 尔姆斯 帝 国 议会 与
“

第 二 帝 国 咨 政院
”

在 １ ５ ２ １年的 沃尔姆斯帝 国议会上 ， 设立帝 国 咨政院的要求被再次

提出 ， 要求皇帝卡尔五世 （ Ｋ ａｒ ｌＶ ． ） 予以设立 。 帝国阶层要求对 １ ５００年

的 《 帝国 咨政院条例 》进行修改 ， 而卡尔五世则拒绝进行修改 ， 最后在

双方的妥协下 ， 于 １ ５ ２ １年 ５月 ２６ 日 通过了新的 《帝国咨政院条例 》 ， 共 ３ ８

条 。

＠
与 １ ５００年的 《帝国咨政院条例 》相 比 ， 新的 《帝国咨政院条例 》减

少了  １ ２条 ， 在帝国咨政院的组成方面增加 了两位皇帝的代表 （帝国咨政

院成员 的人数由原来的 ２０位增为 ２２位 ） ， 增加了皇帝不 出席情形下对帝

？Ｇｅ ｒｈａｒｄ Ｏｅｓ ｔ ｒｅ ｉ ｃｈ ， Ｖｅ ｒｆａｓｓｕ 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 ｉ ｃｈ ｔｅ ｖｏｍＥｎｄｅｄｅ ｓ Ｍ ｉ

ｔ ｔｅ ｌ ａｌ ｔｅ ｒｓ ｂ ｉ ｓ ｚｕｍＥ ｎ ｄｅ ｄ ｅ ｓ

ａｌ ｔｅｎ Ｒｅ ｉｃｈｓ  （ ８ ．Ａｕ ｆ ｌａｇ
ｅ

） ， Ｍ  ｉｉ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９
， Ｓ ．２３ ．

②Ｈａｎｓ Ｂｏｌｄ ｔ
，
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Ａｕ￡Ｌ ） ，
Ｍ  ｉｉ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５７ ．

③ 参见 ［ 英 ］ 彼得
？ 威尔逊 ： 《 神圣罗 马帝国 １ ４９ ５

－

１ ８０６ 》 ，
殷宏译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年版 ， 第９２￣９３页 。

④Ｈａｎ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ｕ ｔ ｓｃｈｅ Ｖ ｅ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 ｈ ｉ ｒｈ ｔｅ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 Ａｕｆｌ ． ） ，Ｍ  ｉｉ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７ １ ．

⑤Ｈａｎｓ ＢｏＷ ｌ ， Ｄｅｕ Ｌｓｃｈｅ Ｖ ｅ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 ｉ ｒｈ ｔ ｆ

１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Ａｕｆｌ ． ） ， ＭＵ ｎｒ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５７ ．

⑥Ｋａ ｒ ｌＺ ｅｕｍｅ ｒ
， Ｑ ｕｅ ｌ ｌｅ ｎ ｓ ａｍｍ ｌ ｕ ｎｇ

ｚｕ ｒＯ ｆｔｃ ｈ ｉ ｃ ｈ ｌ ｆ
＊

ｄ ｆ

？

ｒＤ ｅ ｕ ｔ ｓ ｃ ｈｅ ｎＲ ｅ ｉ ｒ ｈ ｓ ｖ ｅ ｒｆａ ｓ ｓ ｕ ｎ
ｇ

ｉ ｎ

Ｍ ｉ ｔ ｔ ｅ ｌａ ｌ ｌｅ ｒ ｕｎｄ
ｌ Ｎ ｅ ｕ ｚｅ ｉ ｌ ， Ｔ ０ｈ ｉ ｎｇ

ｅ ｎ １ ９ １ ３ ， 
ＳＳ ． ３ １ ８

－

３ ２４ ．

３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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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咨政院的限制 ， 保留皇帝的封地决定权 、 缔结盟约以及 自 己家族的世

袭领地等方面的权力 。 从这些方面可 以看出 ， 卡尔五世远比祖父马克

西米利安一世强大 。 相应地 ， 卡尔五世也做出
一些让步 ： 新的 《帝国 咨

政院条例 》取消 了帝 国咨政院的成员对皇帝的宣誓制度 ， 皇帝世袭领地

的特殊地位也被取消 ， 这些方面显现出帝国阶层的努力和影响 。

？
由 于

皇帝卡尔五世同时还是西班牙的 国王 ， 他从 １ ５２ １年到 １ ５ ３０年并未在帝 国

境内驻跸 ， 并且第二帝国 咨政院没有真正属于 自 己 的权力和 自 己的执

行机构 ， 同时也面临着第一帝国咨政院所面临的那些问题 ， 因而第二帝

国咨政院在改革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

此外 ，
１ ５２ １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还对 《 帝国最高法院条例 》进行 了

部分修改 ， 并且重 申 Ｍ９５年的 《永久和平条例 》 。 这一时期的神圣罗 马

帝国在执行帝国最高法院判决和贯彻 《永久和平条例 》方面主要还是依

赖于此前设立的帝国大区 。

１ ５２ １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另一个重要的决议是 ， 皇帝于 １ ５ ２ １年５月

８ 日颁布
“

沃尔姆斯敕令
”

（Ｗ ｏｒｍｓｅｒＥｄ ｉｋ ｔ ） ， 宣布马丁

？ 路德不受帝国法

律保护 ， 他的教义被宣布为异端 ， 其著作也要被烧毁 ，
不允许阅读和传

播 。 此外 ， 所有以此为主题的著作也在大学的神学院被禁止 。 但是 ， 该

敕令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执行 ， 因为它并没有得到所有帝国 阶

层的同意 ， 许多地方的领主和民众仍坚持路德新教 ， 并且皇帝卡尔五世

此后长时间没有待在帝 国 ， 因而作为基督教世界及其信仰的保护者的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未对此真正履行其职责 。

？

在马丁
？ 路德公开宣扬教会的理论错误和宣布脱离教会组织之前 ，

宗教方面的改革问题与
“

帝 国改革
”

中皇帝和帝国阶层之间的权力关

系问题类似 ， 也面临着处理教皇和宗教会议之间的关系问题 。 但是 ， 马

丁
？ 路德使宗教问题改革的范围和程度都加深了 。 因此 ，

“

帝 国改革
”

（ＤＭ ｉ ｃ ｈｅａｌ Ｋｏ ｔ ｕ ｌ ｌａ
， 
Ｄｅｕ ｔ ｓ ｃｈ ｅ Ｖ ｅ 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 ｃ ｈ ｉ ｃｈ ｔｅ ．Ｖｏｍ Ａ ｌ ｔｅｎ Ｒｅ ｉ ｃｈｂ ｉ ｓ Ｗｅ ｉｍａｒ （  １ ４９５

１ ９３４ ） ， Ｂ ｅ ｒｌ ｉ ｎ
－Ｈｅ ｉｄｅ ｌｂ ｅｒ

ｇ 
２００８ ， Ｓ ． ３ １ ．

②Ｆｒｉ ｔｚ Ｈａｒｔｕ ｎ
ｇ ，
Ｄｅｕ ｔｓ 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ｓ
ｇ
ｅ ｓｃｈ ｉｃｈ ｔｅ

 （ ９ ．Ａｕｆｌ ． ） ，
Ｓ ｔ ｕ ｔ ｔ

ｇ
ａｒｔ １ ９５０

， Ｓ ． ２ ３ ．

③Ｍ ｉ ｃｈｅ ａｌ Ｋｏ ｔｕ ｌｌａ
，
Ｄｅ ｕ ｔ ｓ ｃｈ ｅ Ｖ ｅｒｆａｓｓｕ ｎ

ｇ
ｓ
ｇ
ｅ ｓｃｈ ｉ ｃ ｈ ｔｅ ． Ｖｏｍ Ａｌ ｔｅｎ Ｒｅ ｉ ｃｈｈ ｉ ｓ Ｗｅ ｉｍａｒ （  １ ４９５

１ ９３４ ） ， Ｂｅｒ ｌ ｉ ｎ
－Ｈｅ ｉｄ ｅ ｌｂｅｒ

ｇ
２００８ ， ＳＳ ． ３２

－

３３ ．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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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争议方面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

一是皇帝的统治意愿 ，

二是帝

国阶层的 自 由诉求 。

？
由于

“

沃尔姆斯敕令
”

的颁布 ， 自 １ ５２ １年始 ， 帝国

没有具有普遍约束力 的规则来解决宗教方面的异议和争端 ， 也没有公

认的标准来判断某一行为的
“

对错
”

或
“

合宪
”

与否 ，

？ 
“

帝国改革
”

混人

了更多的宗教因素 。 即使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 Ｓｃｈｍａｌｋａｌｄ ｉ ｓｃｈｅｒＫｒｉｅ
ｇ ）

（ １ ５４６－ １ ５４７ ） 之后 ， 帝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解决

方案。 直至 １ ５５５年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才最终确立帝国内部关于宗教

和平的基本规则 。

？

三 、 统治的契约化 ： 作为
“

帝国基本法
”

的 １ ５ １ ９ 年 《选举让步协议 》

《 选举让步协议 》是新当选的德意志国王 （ 即神圣罗马帝国未来的

皇帝 ） 与代表帝国各阶层的选侯之间达成的协议 ， 是未来的德意志国王

和帝国皇帝对选侯和帝 国各阶层的
“

书面承诺
”

， 亦是帝国未来的皇帝

与选侯之间的
“

统治契约
”

， 是
“

帝国的宪法生活
”

制度化的一个重要

方面。

？
法律史学者一般都将 《选举让步协议 》视为

“

帝国基本法
”

或者
“

宪法
”

， 因为相较于帝国其他的法律性文件及惯例习俗 ， 它们起到 了规

制 国家权力 （ 或 曰帝 国最高权力 ） 的作用 ， 这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
“

宪

法
”

的一个重要特性 。 克里斯蒂安 ？

贝克 （ Ｃｈｒｉｓ ｔ ｉａｎＡｕ
ｇ
ｕｓ ｔＢｅｃｋ ） 曾教育

当时年轻的大公爵 、 后来成为帝国皇帝的约瑟夫二世 （ １ ７４ １
－

１ ７９０ ） ： 皇

帝签署的 《选举让步条例 》 已经成为
“

当今最重要的帝国基本法 ， 其中

规定 了皇帝的权利和义务 ， 其约束力 明显系于帝国阶层
”

， 它受到人们
“

特别的关注 ， 因为其中蕴含着整个帝国的国家法
”

。

？
然而 ， 部分宪法学

①Ｄ ｉ ｅ ｔ ｔｎａ ｒＷ ｉ ｌ ｌ ｏｗｅ ｉ ｔ
， Ｄｅ ｕ ｌ ｓｏ ｈ ｅＶｅ ｒｆａ ｓ ｓ ｕ ｎ

ｇ
ｓ
ｇ
ｅ ｓ ｃｈ ｉ ｃ ｈ ｔ ｅ ． ＶｏｍＦ ｒａ ｎ ｋ ｅ ｎ ｒｅ ｉ ｃ ｈｂ ｉ ｓｚ ｕ ｒ

Ｗ ｉ ｅｄｅｒｖｅｒｅ ｉ ｎ ｔ

ｇ
ｕｎ

ｇ 
Ｄｅｕ 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ｓ （ ６ ．Ａ ｕｆｌａ

ｇ
ｅ ） ，Ｍ Ｕ ｎｃｈｅｎ ２００９

， Ｓ ． １ ０８ ．

②Ｄ ｉ ｅ ｔｍａ ｒＷ ｉ ｌ ｌ ｏｗ ｅ ｉ ｔ ， Ｄｅ ｕ ｔ ｓｃ ｈ ｅＶ ｅ ｒｆａ ｓ ｓ ｕ ｎ
ｇ
ｓ
ｇ
ｅ ｓｃｈ ｉ ｃ ｈ ｔ ｅ ． ＶｏｍＦ ｒａｎ ｋ ｅ ｎ ｒｅ ｉ ｃ ｈｂ ｉ ｓｚｕ ｒ

Ｗ ｉ ｅｄｅｒｖｅｒｅ ｉ ｎ ｉ

ｇ
ｕｎｇ 

Ｄｅｕ ｔｓｃｈ ｌ ａｎｄｓ （ ６ ．Ａｕｆｌａｇ
ｅ ） ，Ｍ ０ ｎｏｈｅｎ ２００９

， ＳＳ ． １ ０７－ １ ０８ ．

③Ｈａｎ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 Ｖｗｆａｓａ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 ｉｒｈｔｅ  ｛ Ｂａｎｄ ｌ ） （ ３ ． Ａｕｆｌ ＿  ）

，
Ｍ Ｕ ｎｒ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２６ １ ．

＠Ｍ ｉｒｈｅａｌ Ｋｏ ｔ ｕ ｌ ｌ ａ ，Ｄｅｕ ｔｓｃ ｈｅＶ ｅ ｒｆａｓｓ ｉ ｉ ｎ
ｇ
Ａ
ｇ
ｐ ｓｃｈ ｉ ｒｈ ｌ ｅ ． Ｖｏｎｉ Ａ ｉ ｔ ｅｎＲｅ ｉ ｃｈ ｈ ｉ ｓ Ｗｅ ｉｍ ａＨ  １ ４９５－

１ ９３４ ） ， Ｂｅ ｒ ｌ ｉｎ
－Ｈｆ ｉｄｅ ｌ ｂｅ ｒ

ｇ 
２００８ ． Ｓ ．３０ ．

⑤Ｇｅｎ）  ＩＣｌｅ ｉ ｎ ｈｃ
ｙ
ｅ ｒ ， Ｄ ｉｅ ｋａ ｉ ｓｅｒ ｌ ｉｃｈｅ Ｗａｈ ｌｋ ａｐ ｉ ｔ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Ｋａｒ ｌｓ ｒｕ ｈｅ １ ９６８ ， Ｓ ． ｌ ．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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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不将其视为帝 国的宪法性文件 ， 认为它们不具有现代意义上宪法

的意涵 ，
因为它们对帝国最高权力 的限制并非现代 国家建构意义上对

国家权力 的 卩艮制 。

神圣罗马帝 国 的第一份 《选举让步协议 》签订于 １ ５ １ ９年 。 当时 ， 选

侯们接受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 卡尔五世的 巨额贿赂 ， 选举他

为未来的德意志 国王和帝国的皇帝 ， 但是他们也认识到 ，
让统治着西班

牙 、 意大利 、 北部
“

低地 国家
”

和哈布斯堡王朝广大领地的卡尔五世来

做德意志 的 国王是非常危险的 ， 因 而必须明确这个强大的皇帝在帝 国

中的法律地位 ， 要其做出
“

书面承诺
”

， 并且要
“

对上帝和神圣的帝国宣

誓
”

（《选举让步协议 》第 ３０条 ） ， 承诺保证他们的权利 、 地位和利益不会

受到侵犯 。 １ ５ １ ９年７月 ３ 曰 ， 卡尔五世与选侯之间达成 《选举让步协议 》 ，

这是神圣罗马帝 国历史上第
一

个 《 选举让步协议 》 ， 但是该 《 选举让步

协议 》 并非卡尔五世亲 自 签订的 ， 而是在其未出席的情况下 由其特使代

为宣誓签署的 。

？
之后 ， 每一位当选的德意志国王都依此惯例 ， 与代表着

帝 国阶层的选侯签署 《选举让步协议 》 ， 而他们签署的 《选举让步协议 》

中对选侯权力 和利益 的承诺远 比卡尔五世承诺的更多 ， 而其 内容则是

最终决定于皇帝与选侯之间 的妥协程度 。 至 １ ７ １ １年 ， 《选举让步协议 》

最终具有 了 固定 的格式化 内容 。 基于此 ， 《 选举让步协议 》被视为
“

帝

国宪法的基本特征
”

。

？

１ ５ １ ９年 《 选举让步协议 》共 ３ ３条 ，

？
其内容主要是规定皇帝单方面

的 义务 、 限制 皇帝的权力 ， 确认选侯与帝 国 阶层的权利 、 特权和地位 ，

尤其是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权力 。 依据 《 选举让步协议 》 ， 卡尔五世

要坚持古代 良好的制度 、 自 由和 习 俗以及之前颁布 的禁止武力 自 卫等

帝 国的法律条例 （第 １
？２条 ） ， 还要重新设立于 １ ５０２年被解散的帝 国咨政

院 ， 以使帝 国处于一种 良好的秩序 （第 ３条 ） ， 帝国 的选侯 、 诸侯 、 伯爵 、

①Ｇｅ ｒｄ Ｋｌ ｅ ｉ ｎｈ ｅ
ｙ
ｅ ｒ

，
Ｄ ｉｅ ｋ ａ ｉ ｓｅｒｌ ｉ ｃｈｅ Ｗ ａｈ ｌｋａ

ｐ
ｉ ｔ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

Ｋａｒｌ ｓｒｕｈ ｅ １ ９６８
，
Ｓ ． ５ ．

②Ｈｅ ｉ ｎ ｚＤｕ ｒ ｈｈａｒｄ ｔ
，
Ｄ ｅｕ ｔ ｓｃ ｈ ｅＶ ｃｒｆａｓ 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 ｓｒ ｈ ｉ ｃｈ ｔｅ １ ４９５

—

１ ８０６
， 
Ｓ ｔｕ ｔ ｔ

ｇ
ａｒｔ—Ｂ ｅ ｒ ｌｉ ｎ Ｋ Ｉｎ

１ ９９ １
， 
Ｓ ． ９ １ ．

（ ３）Ｋａ ｒ ｌ Ｚｅｕｍ ｅ ｒ
， Ｑｕｅ ｌ ｌ ｅ ｎ ｓａｍｍ ｌ ｕ ｎ

ｇ
ｚ ｕ ｒ Ｇｅ ｓｃｈ ｉ ｃ ｈ ｔ ｅｄｅ ｒ Ｄ ｅ ｕ ｔｓ ｃ ｈ ｅｎＲｅ ｉ ｃ ｈ ｓｖｅ ｒｆａｓ ｓ ｕｎｇ

ｉ ｎ

Ｍ ｉ ｔ ｔ ｅ ｌａ ｌ ｔｅ ｒ ｕｎｄ Ｎ ｅｕ ｚ ｅ ｉ ｔ
， 
Ｔ ｉｉ ｂ ｉ ｎ

ｇ
ｅｎ １ ９ １ ３ ， ＳＳ ． ３０９

－

３ １ ３ ．

３５４



论文 一

男 爵等均依据其阶层享有 自 己 的权利 、 特权与公正 （第４条 ） ， 没有选侯

的同意 ， 皇帝不能与外族缔结盟约或者发动战争 （第７条 ） ， 不能将外国

的军队引人帝国 ， 否则帝国阶层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对抗 （第 １ １条 ）
，

帝国议会不能在帝国之外举行 （第 １ ２条 ） ， 任何外 国人 ， 无论其出身 、 道

德品质如何 ， 均不能担任帝国 的官员 （第 １ ３条 ） ， 帝国的文件只能以德语

或拉丁语写成 （第 １ ４条 ） ， 帝 国的选侯 、 诸侯 、 伯 爵 、 男 爵和其他臣 民不

受帝国之外的法官的审判 （第 １ ５条 ） ， 只有经过正式的程序才能宣布帝

国阶层中的某人不受帝国法律保护 （第 ２２条 ） ， 皇帝只能依据现行的帝

国法律进行统治 （第 ３０￣ ３ ２条 ） 。 此外 ， 没有选侯们的同意 ， 《选举让步协

议 》亦不得单方面解除 。

虽然卡尔五世是一位
“

世界君 主 国
”

的统治者和
“

为上帝而战 的

斗士
”

， 有着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的伟大 目 标 ，

？
但是从 《选

举让步条例 》 的 内容来看 ， 它在更大程度上确定 了选侯的特权 ， 帝国皇

帝的权力受到极大的 限制 ， 并且为 自 己 家族和世袭领地谋取利益也变

得更为 困难 。 由 于卡 尔五世长时间 不在帝 国 ， 因 而他的弟弟费迪南德

（
Ｆｅｒｄ ｉ ｎ ａｎｄ ） 代理德意志地区 的事务 。 虽然选侯和帝国阶层倾向于限制

皇帝的权力 ，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皇帝能积极作为 ，
以在更大的范围 内促

进帝国 的和平和公共利益 ，

？
因而他们需要在扩张 自 己权力 和限制皇帝

权力之间权衡 ，
以达到一定 的平衡 。 《选举让步协议 》在一定意义上是

这种权衡的结果和具体表现 。 另一方面 ， 《选举让步协议 》也可 以看作

新 当选的德意志 国王对选侯们选举他为国王和将来帝 国皇帝的 回报 。

但是 ， 《选举让步协议 》 所没有规定和解决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 ， 皇帝在

位期间总是将 自 己 的世袭领地和利益超越帝国之上 。

？

《选举让步条例 》 在 １ ７世纪就成为学术讨论的对象 ， 当时的 国家理

论试图用博丹的 主权观念来 阐释 《 选举让步条例 》 的本质及其与皇帝的

①［ 英 ］ Ｇ ． Ｒ ．埃尔顿编 ： 《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 （ 第 ２卷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组译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３年版 ， 第 ３ ９ １ 页 。

② ［ 英 ］ 彼得 ？ 威尔逊 ： 《 神圣罗 马帝 国 １ ４９５
－

１ ８０６ 》 ， 殷宏译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年

版 ， 第 ６０ ￣６ １ 页 。

③Ｈ ａｎ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ｕ ｔｓｏ ｈｅ Ｖｅ ｒｆａｓｓｕ ｎ

ｇ
ｓ
ｇ
ｅｓｒ ｈ ｉ ｒ ｈ ｌ ｐ Ｃ ＢａｒｕｌＭ ｔ ｉ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２５９ ．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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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权威
”

之间的关系 ， 而在 １ ８世纪 ， 每
一

？欠德意志 国王的选举都会因

此产生一批关于
“

帝国基本法
”

的论著 。

？
对于 《选举让步条例 》 的重要

意义 ， 格尔德 ？ 克莱因海尔 （ Ｇｅ ｒｄＫ ｌ ｅ ｉ ｎｈｅｙｅｒ ） 指 出 ， 我们不仅可以从选

举承诺的角度探究帝国宪法制度的发展 ， 还可以利用早期的 《选举让步

条例 》来解释当时存在的制度 。

？

四 、

“

帝国改革
”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
“

近代性
”

埃德蒙 ？ 伯克 （ Ｅｄｍ ｕｎｄＢ ｕ ｒｋｅ ） 曾 指出 ：

“

所有政府 ， 事实上人类的

一切利益和福祉 、

一

切德行和有先见之明 的行动 ， 无不建立在妥协与交

换的基础之上 。

”
？
妥协的首要价值在于 ， 它能够改善或者预期改善现存

的事务状况 。

＠
神圣罗马帝国在 １ ５世纪末 １ ６世纪初进行

“

帝国改革
”

的重

要 目 的在于 ， 改善帝 国的权力制度状况以及帝国 内外的
“

和平与秩序
”

状况 。 这合乎理论中
“

妥协
”

的基本价值和 目 的 。

“

秩序
”
一方面意味

着
“

服从＇ 另一方面意味着
“

通过停止私人暴力来保持和平
”

。

？
这两个

方面都是当时的神圣罗 马帝国所需要解决的 问题。 在前一方面 ， 帝 国

的皇帝想让帝国 的各阶层服从于他 ， 而帝 国 的各阶层也想让帝 国的皇

帝受到他们的控制 ； 在后
一方面 ， 通过禁止各领地诸侯间 的

“

武力 自卫
”

来维持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 自 始就是
“

帝国改革
”

的重要 目 的 。

？“

帝

国改革
”

要取得成效不仅需要妥协 ， 而且妥协的双方或者多方需要有共

同信守的普遍信念或者最低限度的共识 ， 密尔也指 出 ，

“

凡能成功地形

成这样一种普遍信念即认为某种政府形式 ， 或任何一种社会事实 ， 值得

①Ｇｅ ｒ ｃｌ Ｋ ｌｅ ｉ ｎ ｈ ｅ
ｙ
ｅｒ

，
Ｄ ｉ ｐ ｋａ ｉ ｓｅｒｌ ｉ ｃｈｅＷ ａｈ ｌ ｋ ａ

ｐ ｉ ｔｕ ｌａ ｔ ｉ ｏｎ
，
Ｋａ ｒ ｌ ｓ ｒｕｈ ｐ １ ９６８

， ＳＳ ． １
—２ ，

②Ｇ ｅ ｒ ｃｌ Ｋｌ ｅ ｉ ｎ ｈ ｅ
ｙ
ｅｒ

，
Ｄ ｉ ｅ ｋａ ｉ ｓｅ ｒ ｌ ｉ ｃｈｅＷ ａｈ ｌｋａｐ ｉ ｔ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
Ｋ ａｒ ｌ ｓ ｒｕｈ ｅ １ ９６８ ， Ｓ ． ｌ ．

③Ｅｄｍ ｕ ｎｄＢ ｕ ｒｋｅ
，

ｔ ｓ

０ ｎＣ ｏ ｎ ｃ ｉ ｌ ｉ ａ ｔ ｉｏｎ ｗ ｉ ｔｈ ｔｈ ｅＣ ｏ ｌｏ ｎ ｉ ｅ ｓ
，

Ｍ

 ｉ ｎＳｐｅｅｃｈ ｅｓ ａｎｄ Ｌｅ ｔｔｅｒｓｏｎ

乂 Ｌｏｎ ｒｌｏｎ
，
Ｄ ｅ ｎ ｔ

，
１ ９０ ８

’

ｐｐ ． １ ３０ １ ３ １ ．转 弓 Ｉ 自 ［ 美 ］ 艾米 ？ 戈特曼 、 丹尼斯 ？ 汤

普森 ： 《 妥协的精神 》 ， 启蒙编译所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 １ ４年版 ， 第 ２ ３
？２４页 。

④ ［ 美 ］ 艾米 ？ 戈特曼 、 丹尼斯 ■ 汤普森 ： 《妥协的精神 》 ， 启 蒙编译所译 ，
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２０ １ ４年版 ， 第 ２５页 。

⑤ ［ 英 ］ Ｊ ． Ｓ ． 密尔 ： 《代议制政府 》 ，
汪殖译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８４年版 ， 第 １ ９页 。

⑥ 王银宏 ： 《 １ ４ ９ ５年
“

帝 国改革
”

与神 圣罗 马帝 国和平秩序建构之制度 困境的 反

思 》 ， 载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 １ ６年第碘 。

３５６



论文 一

选择的人 ， 就朝着纠集社会力量到它一边迈出 了可能采取的几乎是最

重要的一步
”

。

０
由此言之 ， 妥协政治亦属于

“

共识政治
”

。

“

共识政治
”

之达成需要妥协 ， 是由 于国家或者政府制度中存在相互竞争或者相互

冲突的政治力量 。 艾米 ？ 戈特曼和丹尼斯 ？ 汤普森曾指出 ， 妥协的典型

特征是
“

双方的牺牲
”

和
“

故意的反对
”

， 为了从 自 己的角度来看能改善

现状 ， 相互竞争或冲突的各方都会在协议中牺牲一些东西 ， 而这些牺牲

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意愿 ，

＠
而为 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 妥协的双

方都会
“

故意反对
”

对方的一些
“

牺牲
”

或者
“

建议
”

。 在这种
“

做出牺

牲
”

和
“

反对对方
”

的过程中 ， 双方会逐渐达成一定的
“

共识
”

。 只要发

现了

“

共识
”

的可能性 ， 很少有人会怀疑共识是否能够实现 ，

？
相反 ， 各

方会尽可能地扩大共识 ， 在互惠互利的情形下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

式和途径 。

“

帝 国改革
”

深受帝 国 阶层和皇帝 的改革意 图及其政治力量的影

响 ， 但他们最终都没能使
“

帝国改革
”

按照 自 己 的意愿进行 ， 各 自 的改

革计划没有得到完全地实施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 皇帝和帝国阶层

在帝 国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低估 了对方的实力 。 帝 国咨政院 、 帝国大

区等机构的设立扩大 了帝国阶层的政治参与和影响 力 ， 使帝国宪法政

治的发展更具活力和开放性 ，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皇帝的权力 ，

皇帝权力 的行使越来越受到帝国阶层的限制 ， 之后的任何帝 国皇帝想

要加强其统治权力都明显地会越来越困难 。 虽然帝国阶层为 自 己贏得

了更多的政治权力 ， 但是相对于帝 国皇帝的权力 ， 他们在这一时期还没

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 。 这两种政治力量及其在宪法上的政洽地位成

为此后帝国宪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

？
可以说 ， 帝国改革与帝 国宪法

①  ［
英 ］ Ｊ ．Ｓ ．密尔 ： 《代议制政府 》 ， 汪瑄译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８４年版 ， 第 １ ４页 。

② ［ 美 ］ 艾米 ？ 戈特曼 、 丹尼斯 ？ 汤普森 ： 《妥协的精神 》 ， 启蒙编译所译 ， 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２０ １ ４年版 ， 第 ９页 。

③ ［ 美 ］ 艾米 ？ 戈恃曼 、 丹尼斯 ？ 汤普森 ： Ｃ妥协的精神 》 ． 启蒙编译所译 ， 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２０ 丨 ４年版 ， 第 １ 〖 页 。

④Ｍ ｉｒｈｅａｌ Ｋｏ ｔｕ ｌ ｌ ａ
， Ｄｅｕ ｔｓｃ ｈ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 ｈ ｉ ｒｈ ｌｅ ． Ｖｏｍ Ａ ｌ ｌ ｅ ｎ Ｒｅ ｉ ｃ ｈｂ ｉ ｓ Ｗ ｅ ｉｍａｒ （  １ ４９５

—

１ ９３４ ）
， Ｂｅ ｒ ｌ ｉ ｎ

－Ｈｅ ｉｄｅ ｌｈｅ ｒ
ｇ 
２００８

， Ｓ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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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发展是皇帝与帝国阶层在坚持 自 己利益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和妥

协的结果 。

《选举让步协议 》是
一种双方的承诺与约定 ， 皇帝和选侯之间通过

缔结契约 的形式来实施
“

和平与正义
”

，

？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帝 国

阶层的利益和权力 。 这种帝 国 的皇帝与选侯之间 的
“

统治契约
”

具有
一般意义上的

“

契约
”

的精神内 涵 ， 也体现 出 以
“

契约
”

为基础 的宪法

观念和近代早期的宪法观念 ： 尊重 、 协商 、 合作以及
“

合意
”

和
“

共识
”

基础上的
“

权力妥协
”

。 在本质上 ， 这种
“

政治契约
”

即是法律 ， 并且是
一种具有更高位阶的

“

基本法律
”

， 其 中涵括了法律上的政治义务和遵

从义务 ， 并因而具有 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 。 后来的
“

社会契约
”

思想

将
“

宪法
”

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协议 ， 或者全体人 民关于 自 身应

该如何治理的协议 。

？
这种将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

“

契约机

制
”

使得传统的协商机制确定化和制度化 ， 更有利于帝国 的和平与秩序

以及帝 国本身的维续 ， 古典时代罗 马帝 国的
“

权力服从
”

机制在神圣罗

马帝国时期转变为基于
“

契约
”

的
“

权利妥协
”

和
“

权力合作
”

机制 。

＠
在

这样一种具有
“

转向
”

性质的
“

帝国改革
”

中 ， 神圣罗 马帝国也开始进

人其具有
“

近代性
”

的时期 ， 尽管这是一种早期的
“

近代性
”

。 正如海因

茨 ？ 杜赫哈特 （
Ｈ ｅ ｉｎｚＤｕｃｈ ｈａｒｄ ｔ ） 所指出 的 ，

“

帝 国改革
”

是
“

政治制度方

面 由 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
”

， 是使国家结构和宪法秩序适应近代 国家发

展之要求的尝试 ，

？
其 目的是希望通过改革使帝国有效地履行职能 。

通过
“

帝 国改革
”

， 神圣罗马帝国初步发展出 自 己的权力分立制度 ：

帝国议会的制度化以及帝 国咨政院和 １ ４９ ５年帝国最高法院的设立 。 但

？Ｇｅ ｒｈａｒｄＯ ｅ ｓ ｔｒｅ ｉ ｃｈ  ， Ｖ ｅ ｒｆａｓ ｓｕｎｇ
ｓ
ｇ
ｅ ｓｃｈ ｉ ｃｈ ｔｅ ｖｏｍ Ｅｎｄｅ ｄ ｅ ｓ Ｍ ｉ ｔ ｔｅ ｌ ａ ｌ ｔ ｅ ｒｓ ｂ ｉ ｓ ｚｕｍＥｎｄｅｄｅ ｓ

ａ ｌ ｔｅｎ Ｒｅ ｉ ｃｈ ｓ  （ ８ ．Ａｕｆ ｌ ａ
ｇ
ｅ ） ， Ｍ ｕ ｎｃｈｅ ｎ  １ ９ ９９

，Ｓ ． ２ ２ ．

② ［ 美 ］ 约翰 ？ 麦克里兰 ： 《 西方政治思想史 》 ， 彭淮栋译 ， 海南 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 ， 第

２０９页 。

③ 在神圣罗马帝国 ， 这种统治的
“

契约性
”

实际上在 １ ３ ５ ６年 《金玺诏 书 》就有 了 明显

的体现 。

④Ｈｅ ｉｎｚ Ｄｕｃ ｈｈａｒｄ ｔ
，Ｄ ｅｕ ｔ ｓｃｈ ｅ Ｖ ｅｒｆａｓｓ ｉｍ

ｇ
ｓ
ｇ
ｅ ｓｃｈ ｉ ｃｈ ｔｅ １ ４９５

－

１ ８０６
， Ｓ ｔｕ ｔ ｔ

ｇ
ａｒ ｔ

－Ｂｅ ｒ ｌ ｉ ｎ
－Ｋ６ １ｎ

１ ９９ １
，
Ｓ ．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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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一

是 ， 这些机构之间权力 的分立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立法权 、 行政权

和司法权之间的分立 ， 因为这些机构之间 的职能并未得到 明确的厘定

和划分 。

？
帝国议会由 皇帝召集 ， 但是从 １ ５ １ ９年起 ， 要有选侯的同意 ， 选

侯们还在 《选举让步条例 》 中规定 了帝国议会的具体职能 。

＠
帝 国议会

体现 出皇帝与帝 国阶层之间的权力竞争关系 ， 皇帝的权力不可避免地

受到帝国 阶层的参与权的限制 。 帝国缺少 自 己 的执行机构 ， 这是
“

帝国

改革
”

之前已经认识到 的一个制度性问题 ， 但是由于皇帝和帝国阶层之

间 的斗争 ， 帝国 咨政院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
“

帝国政府
”

的作用 ，

帝 国决议的执行主要依赖于新设立的帝 国大区 ， 而非帝国的各邦 。 帝

国不仅缺乏 自 己 的执行机构 ，
也缺乏相应的人力 、 财政和军事基础 。 此

夕卜 ， 帝国 和各邦 国之间也缺少明显 的职能划分 ， 帝国更像是各邦的松散

联合 ， 而非一个等级制帝国 。

？
根据现代的国家理论 ， 我们很难确定神圣

罗马帝国 的性质和类型 ， 其中既带有君主制的特征 ， 又混有贵族制的因

素 ， 还具有部分邦联一联邦制的性质 。

与之相联 ，

“

帝 国 改革
”

所没有解决 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 ， 帝 国与地

方领地之间 的关系问题 。 帝 国的 皇帝不仅仅是帝国 的皇帝 ， 更首先是

自 己领地的领主 ， 而且是帝国诸多领地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 这就决定了

帝国 的皇帝不仅履行帝 国 的职务 ， 而且更专注于其家族和王室领地的

事务 ，
经常将 自 己家族的利益置于帝 国 的利益之上 。 在神圣罗 马帝国

的历史上 ， 有不少皇帝过度关注 自 己家族的利益 ， 而忽视帝国的整体利

益。

？
可能正是认识到帝国的皇帝过于注重 自 己家族和王室的利益 ， 约翰

内斯 ？ 施勒 （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 ｈｅ ｉｅ ） 在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 （ 丨 ４３３ ）所提出 的关

？Ｈ ｅ ｉ ｎｚ Ａ ｎ
ｇ
ｅ ｒｍｅ ｉ ｅ ｒ

， Ｄ ｉ ｅ Ｒｅ ｉ ｃ ｈ ｓ ｒｅｆｏｒｍ １ ４ １ ０－ １ ５ ５ ５
， Ｍ０ ｎ ｃｈｅｎ １ ９ ８４

， Ｓ ． １ ７０ ．

＠Ｈａｎ ｓ Ｂｏ ｌ ｒ ｉ ｔ
， Ｄｅｕ ｔｓ ｃ 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 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 ｉｃｈ ｔｅ （ Ｂ ａｎｄ  １  ） （ ３ ．Ａｕｆｌ ． ） ，

Ｍ  ｉ ｉ ｎｃ 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２６６ ．

③Ｈａｎ ｓ ＢｏＷｔ
， Ｄｅ ｕ ｔｓｃｈｅ Ｖｅ 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 ｉ ｃｈ ｔｅ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Ａｕｆｌ ． ） ， Ｍ  ｉ ｉ ｎｒ 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２６８ ．

④ 例如 ， 在位近 ５０年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 ， 即使是想在帝 国有所作为的 马克西米

利安一世 、 长尔五世等较为强大的皇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 了 实现 自 己 家族及领地的利

益 。 马克西 米利安一世曾说道 ， 他宁愿当一位有所作为的奥地利公爵 ， 而不愿当
一

名 无用

的德意志 国 Ｉ 。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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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俗改革建议中 ， 曾主张皇帝将波希米亚王国
“

赠与
”

帝国 ，

？
因为辽阔

富饶的波希米亚王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 ， 不用承担帝国 的任何

职责和义务 ， 其所有收益均为皇帝个人及其家族所有 。 在 中世纪的神圣

罗马帝国版图上 ， 波希米亚王国等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并不在帝国
“

国界
”

的范围之内 。 由于各地方诸侯也非常关注 自 己的利益和权力 ， 邦

国领地的
“

离心化趋向
”

是帝国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 自 始即存在的诸多问题 ，

“

帝国改革
”

在很大程度

上也受到哈布斯堡王室过多地卷人国际纷争 、 宗教改革运动所引起的宗

教分裂以及骑士和农民起义的阻碍和影响 ，

？
帝国改革显然不可能

一劳

永逸地解决帝国所存在的
“

过多问题
＂

（ ｐｒｏｂｌｅｍ〇胃ｌｏａｄ ） 。 在严格的意义

上 ，
１ ５００－ １ ５２ １年的帝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的成果 ， 但是毋庸置疑 ， 帝国

改革为现代意义上宪法政治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 促进了帝国权力

的理性化 、 制度化和以法律为基础的规范化发展。 通过
“

帝国改革
”

， 神

圣罗马帝国在制度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
“

近代性
”

，

“

帝国改革
”

既是当时
“

契约
”

观念的体现 ，
也反映了 当时的宪法观念 ，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后

世国家学说和理论的发展 。 通过
“

帝国改革
”

的历史 ， 如迪特马尔 ？ 维罗

维特 （ Ｄ ｉｅｔａａｒＷ ｉ ｌ ｌｏｗｅ ｉｔ ）教授所言 ， 我们不仅要领悟宪法形式变迁过程中

的权力斗争 ， 更要反思竞争的双方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

＠
唯有如此 ， 我们

才能更好地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何在统治中 ，
通过妥协与帝国阶层

达成共识并促进了帝国宪法政治的近代发展 。

①Ｊｏｈａｎ ｎｅ ｓＳ ｃ ｈ ｅ ｉｅ ， Ａｖ ｉ ｓ ａｍｅｎ ｔ ｕｍ．Ｖ ｏ ｒ ｓｃ ｈ ｌａ
ｇｅｚ ｕ ｒ Ｒｅｆｏ ｒｍ （  １ ４３ ３ ） ，  ｉ ｎ ： Ｌｏｒｅｎ ｚＷ ｅ ｉ ｎ ｒ ｉ ｃ ｈ

（ Ｈｒｓ
ｇ ） ，

Ｑｕｅ ｌｌ ｅ ｎ ｚｕ ｒ Ｒｅ ｉ ｃｈｓ ｒｅｆｏ ｒｍ ｉｍ Ｓ
ｐ
ａ ｔｍ ｉ ｔ ｔ ｅ ｌ ａ ｌ ｔｅｒ

， Ｄａｒｍ ｓ ｔａｄ ｔ ２００ １ ， Ｓ  １ ６９ ．

＠Ｈａｎｓ Ｂｏ ｌｄ ｔ
，
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

ｇ
ｓ
ｇ
ｅｓｃｈｉ ｃｈ ｔｅ （ Ｂａｎｄ  １ ） （ ３ ． ＡｕｌＬ ） ，

Ｍ ｕ 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９４ ， 
Ｓ ． ２５ ８ ．

（３）Ｄ ａ ｅ ｔｍａ ｒＷ ｉ ｌ ｌ ｏｗ ｅ ｉ ｔ
， Ｄ ｅ ｕ ｔ ｓ ｃ ｈ ｅＶｅ ｒｆａ ｓ ｓ ｕ ｎ

ｇ
ｓ
ｇ
ｅ ｓ ｃｈ ｉ ｃ ｈ ｔ ｅ ． Ｖ ｏ ｍＦ ｒａ ｎ ｋ ｅ ｎ ｒ ｅ ｉ ｃ ｈｂ ｉ ｓｚ ｕ ｒ

Ｗ ｉｅｄｅ ｒｖｅ ｒｅ ｉｍ
ｇ
ｕｎ

ｇ 
Ｄｅｕ ｔ ｓｃｈ ｌａｎｄ ｓ

 （ ６ ． Ａｕｆｌａ
ｇ
ｅ

 ）  ，Ｍ ｕ ｎ ｃ ｈｅ ｎ ２００９
， 
Ｓ ．  １ ０２ ．

３６０


